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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貢區議會 

2019 年 1 月 8 日會議文件 

SKDC(M)文件第 13/19 號 

 
「地區主 導行動計劃」  

2 0 18 -1 9 年度工 作報告 及 201 9- 2 0 年度工作計 劃  
 
  本文件旨在向西貢區議會 (下稱「區議會」)滙報「地區主導行動計劃 」

於 20 18 - 19 年度的實施情況及就 20 19 - 2 0 年度工作計劃徵詢意見。  
 
背景  
 
2 .   行政長官在 20 16年《施政報告》中建議在全港 18區推行「地區主導行

動 計 劃 」， 以 處理地 區 的 問 題。 西 貢民 政 事務 處 (下稱「 民 政處 」 )於 2016年 3
月 8日 就 計 劃 的 建 議 工 作 範 疇 諮 詢 區 議 會 ， 在 得 到 區 議 會 的 支 持 後 ， 地 區 管

理 委 員 會 (下 稱 「 地 管 會 」 )決 定 在 計 劃 下 推 行 以 下 三 個 項 目 ： (一 )處 理 店 鋪

違例擴展及阻街等市容問題；(二 )處理非法佔用路面進行的回收活動；及 (三 )
在北潭涌引進電動車 /電瓶車。  
 
3 .   地 管 會 於 20 18年 2月 1日 的 會 議 上 通 過 暫 時 擱 置 上 述 有 關 在 北 潭 涌 引

進電動車 /電瓶車的計劃，以待觀察運輸署以試驗形式引入來往萬宜水庫東壩

及 北 潭 涌 的 專 線 小 巴 服 務 成 效 後 ， 再 作 檢 討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地 管 會 於 2018年 8
月 9日 舉行的會 議上 同意把 清 理違泊單 車納入 20 18 / 1 9年 度的「地 區主導行動

計劃 」，其後於 9月 4日諮詢區議會的意見並獲通過。  
 
「地區主 導行動計劃」 於 201 8- 1 9 年度的實施 情況  

 
(I) 處 理店鋪違例擴展及阻 街等市容問題  

 
4 .   食物環境衞生署 (下稱「食環署」 )、西貢地政處、香港警務處、土木

工程拓展署、路政署及民政處在 20 18 - 1 9 年度多次於西貢海傍一帶進行針對

性的聯合行動，除向食肆商戶和攤檔商販進行宣傳及教育工作外，亦向違例

商戶及攤販發出勸喻信及採取必要的跨部門執法行動，移除了違例擺放的雜

物和拆除海傍欄杆上的非法搭建物。另一方面，民政處與相關部門（包括食

環署、西貢地政處、香港警務處、土木工程拓展署、海事處、康樂及文化事

務處和路政署）於 20 18 年 9 月召開了跨部門會議，探討現時打擊西貢海傍

一帶違規情況的聯合行動的成效。各部門認為行動只能短暫打擊有關問題，

違 規 情 況往 往於 行動 完 結 後又 再出 現 (附 上 聯 合 行動 照片 作 參 考 )。上 述會 議

建議進一步探討如何有效防止商販非法佔用公眾地方進行擺賣，例如改善海

傍欄杆等設施。民政處隨後於 12 月上旬曾往觀塘區及東區進行實地視察，

了解當區的海傍設施，並將觀察所得轉交相關部門作進一步研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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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理行動前  

 

 
清理行動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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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 此外，西貢區內食肆的露天座位仍有違規的情況，部分食肆根本未獲

食環署批准設置露天座位，亦有部分持有「土地牌照」設置露天座位的食肆，

未有嚴格遵守牌照的規定，於晚間營業時間過後仍霸佔公眾地方擺放枱椅，

食環署已持續採取執法行動。而由 20 1 8 年 4 月至 12 月上旬，食環署就西貢

區 內 店 鋪 違 例 擴 展 及 違 規 設 置 露 天 座 位 的 食 肆 的 黑 點 :  (一 )  將 軍 澳 富 康 花

園 寶 康 路 行人 路 ；及 (二 )  西 貢 市 海傍 及 市 中 心 (包括萬 宜 遊 樂 場、 敬 民 街 及

親民街 )共進行了 41 次執法行動，巡查接近 110 間店鋪和食肆，並向違例商

戶合共發出 48 張傳票、 25 張「移走障礙物通知書」及 8 張店鋪阻街定額罰

款通知書。此外，針對食肆長時間佔用店鋪前的政府土地設置露天座位，西

貢地政處在諮詢相關部門後，已完成審批首宗申請以「短期租約」方式租用

店鋪前的政府土地以設置露天座位的個案。西貢地政處現正處理其他同類型

的申請。  
 
(II) 處 理非法佔用路面進行 的 回收活動  
 
6 .   西貢區現時有下列 9 個非法佔用路面進行回收活動的黑點：(一 )  昭信

路；（二）坑口村 (近集福路 )的泊車位 ；（三）常寧路近安寧花園  ；（四）敬 賢

里近將軍澳賽馬會普通科門診診所公共停車場；（五）佳景路；（六）寶康路

(富康花園對出 )  ；（ 七）貿業路；（八）景嶺路 (香港知專設計學院及彩明商場

對 出 )  ；及 （九 ）健 明邨 勤學 里。 民政 處一 直統 籌相 關部 門（ 包括 食環署、

房屋署及香港警務處）進行聯合執法行動。而在 20 18 年 4 月至 1 2 月期間的

聯合行動中，食環署合共撿走了 7 個回收籠。整體而言，上述地點的回收商

均普遍願意採取合作的態度，盡量於每天營運後移走放置於公眾地方的回收

籠和手推車等雜物，而各個地點的整體環境衞生情況較以往已有相當改善。

民政處將繼續統籌相關執法部門，跟進西貢區內上述回收黑點的情況。有關

針對非法佔用路面進行回收活動的聯合行動詳情已載列於附件 1。現附上聯

合行動照片以供參考：  
 
地點 :  景嶺路 (香港知專設計學院對出 )  
清理行動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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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理行動後  

 
 
(III) 清 理違泊單車  
 
7 .   就 西 貢 區 內 的 單 車 違 泊 問 題 ， 民 政 處 一 直 統 籌 跨 部 門 的 聯 合 清 理 行

動。而在 20 1 8 年 9 月至 12 月上旬，民政處統籌了 6 次跨部門聯合行動，期

間西貢地政處共張貼了 1 ,2 01 張告示及清理 5 08 輛違泊單車，當中涉及 37 3
輛自助租賃單車（或俗稱「共享單車」）。現附上聯合行動照片以供參考：  
 
地點 :  唐俊街近將軍澳海濱公園的單車停泊處  
 
清理行動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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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理行動後  

 

 
8 .   此外，民政處亦會推行短、中及長期措施，以處理西貢區的單車違泊

問題。短期措施方面，民政處 將加強宣傳和教育市民的工作，例如在區內的

單車違泊黑點懸掛宣傳橫額，勸喻市民不應隨處亂泊單車，橫額上亦會提供

運輸署網頁的二維碼，方便市民透過手提電話瀏覽區內單車停泊處的資料。

宣傳工作正在籌備當中，預計最快會於 20 19 年首季逐步開展。在中期措施

方面，民政處已取得路政署和運輸署的同意，試行在區內兩個單車違泊黑點

的行人路旁欄杆上加裝鋼網，以防止市民把單車鎖在欄杆上。民政處已選定

兩個試點，分別是位於將軍澳常寧路安寧花園 1 座對出的一段行人路旁欄杆

及 西 貢 市 中 心 介 乎 福 民 路 及 萬 年 街 之 間 的 普 通 道 近 西 貢 崇 真 天 主 教 學 校 的

一段欄杆。上述兩個地點皆有不少單車被鎖在欄杆上。民政處現正就鋼網的

安裝工程進行相關的招標工作，若一切順利，首階段試點的鋼網裝嵌工程可

望於 20 19 年首季展開。若試行的措施成效理想，民政處會分階段逐步在區

內的其他單車違泊黑點的行人路旁欄杆上加裝鋼網，以加強處理區內違泊單

車的問題。長遠而言，相關部門會探討引用《簡易程序治罪條例》在西貢區

清理違泊單車的可行性。  
 
2 0 19 -2 0 年度工 作計劃建 議  
 
9 .   有鑒於 20 18 - 19 年度「地區主導行動計劃」的項目均是區內需要處理

的問題，為延續成效，民政處建議於 2 0 19 -2 0 年度繼續推行現有的三個項目： 
 

  處理店鋪違例擴展及阻街等市容問題；  
  處理非法佔用路面進行的回收活動；及  
  清理違泊單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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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.   另一方面，來往萬宜水庫東壩和北潭涌的新界專線小巴服務的試行計

劃已於 20 18 年 10 月完成，運輸署正進行相關的檢討。因此，民政處建議仍

然暫時擱置在北潭涌引進電動車 /電瓶車的計劃。  
 
徵詢意見 及下一步工作   
 
11 .   請委員備悉上文第 4 至 8 段「地區主導行動計劃」 201 8 -1 9 年度的工

作報告，並就上文第 9 及 1 0 段的「地區主導行動計劃」 20 19 - 20 年度工作計

劃提供意見。參考區議會的意見後，民政處會把  「地區主導行動計劃」  
2 0 18 -1 9  年度工作報告及 20 19 - 20 年度工作計劃呈交地管會審議。  
 
 
 
 
 
 
西貢民政事務處  
2 0 18 年 1 2 月  



附件 1 

 1 

針對非法佔用路面進行回收活動的聯合行動 
(2018 年 4 月 1 日至 12 月 14 日) 

 
日期 時間 參與部門 行動地點 備註 

2018 年 4 月 11 日 
2018 年 5 月 10 日 

下午 3 時 30 分及晚上 9 時 
上午 10 時 

- 食物環境衞生署 
- 香港警務處 
- 西貢民政事務處 

1. 昭信路 
2. 坑口村的停車位(近集福路) 
3. 常寧路近安寧花園 
4.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外的景嶺路 
5. 健明邨勤學里 
6. 敬賢里近將軍澳賽馬會診所公共停車場 

--- 

2018 年 4 月 11 日 下午 5 時及晚上 9 時 1. 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外的景嶺路 
食物環境衞生署於聯合

行動中撿走 4 個回收籠 

2018 年 6 月 15 日 上午 10 時 

1. 昭信路 
2. 坑口村的停車位(近集福路) 
3. 常寧路近安寧花園 
4.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外的景嶺路 
5. 健明邨勤學里 
6. 敬賢里近將軍澳賽馬會診所公共停車場 
7. 佳景路 
8. 富康花園外的寶康路 

--- 

2018 年 7 月 19 日 
2018 年 8 月 17 日 
2018 年 9 月 11 日 

上午 10 時 
下午 2 時及晚上 9 時 

下午 2 時 15 分 

1. 昭信路 
2. 坑口村的停車位(近集福路) 
3. 常寧路近安寧花園 
4.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外的景嶺路 
5. 健明邨勤學里 
6. 敬賢里近將軍澳賽馬會診所公共停車場 
7. 佳景路 
8. 富康花園外的寶康路 
9. 貿業路 

-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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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 年 10 月 18 日 
2018 年 11 月 21 日 
2018 年 12 月 14 日 

上午 9 時半 
下午 2 時半及晚上 10 時 

上午 9 時半 
-  

1. 昭信路 
2. 坑口村的停車位(近集福路) 
3. 常寧路近安寧花園 
4.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外的景嶺路及（由 12

月開始）彩明商場對出 
5. 健明邨勤學里 
6. 敬賢里近將軍澳賽馬會診所公共停車場 
7. 佳景路 
8. 富康花園外的寶康路 
9. 貿業路 

食物環境衞生署於 2018
年 11 月 21 日的聯合行

動中撿走 3 個回收籠 

 
行動總次數： 

 
10 次 

 


